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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218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承辦人：調用人員 鄭美杏
電話：089-322002#1113
電子信箱：f30209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臺東市馬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402090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需求調查表 (376540000A_1140209049_ATTACH1.ods)

主旨：為調查「114學年度第1學期補助國民中小學學生無力繳交

代 收代辦費」經費需求，請於114年9月26日前完成電子

表單， 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9月4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 114550331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補助標準為學生實際應繳交之費用額度補助，並以不

重 複支領為原則。本案補助對象、範圍及申請方式如

下：

(一)補助對象及範圍：

１、書籍費：經班級導師認定家庭突遭變故學生。(已申

請 花東書籍費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，請勿重

複申 請本項經費)。

２、家長會費：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經班級導師認定

家 庭突遭變故等三類學生。

３、團體保險費：中低收入戶及經班級導師認定家庭突遭

變 故等二類學生。（低收入戶、重度身心障礙者、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40004620

■■■■■■教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9/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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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民 、 離島地區學生免繳團體保險費，請勿申請本

項經 費）。

(二)補助金額：

１、國小：每學期每人補助上限書籍費新臺幣（以下同） 

500元、家長會費100元、學生團體保險費233元。

２、國中：每學期每人補助上限書籍費600元、家長會費

100 元、學生團體保險費233元。

３、為避免重複請領學生用書補助，貴校得使用單價表

「單本價格」金額計算本案書籍費。

(三)申請方式：

１、請填妥附件「需求調查表」，將Excel 檔及核章掃描 

PDF 檔，上傳至電子表單「114-1國中小學生無力繳交

代收代辦費需求調查」(檔名請附校名)，非縣立學校

請將檔案寄至承辦人信箱。

２、若貴校已接受「民間單位補助」或「學校教育儲蓄

戶」 補助本案經費，款項係屬學校自籌範圍。請於需

求調查 表「自籌金額(E 欄位)」填入學校自籌金額並

於備註欄 註明經費來源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
高級中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管科

22


